
中原大學 108 學年度大學個人申請入學指定項目甄試通知單 

學系：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喜您通過第一階段之學科能力測驗篩選，歡迎您來本系參加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 

一、審查資料上傳： 

請於 108年 3月 29日（星期五）至 4月 3日(星期三)每日 9:00～21:00前上傳

至大學甄選委員會 https://www.cac.edu.tw/apply108/dataupload.php，選擇

「第二階段審查資料上傳系統」選項。 

二、審查資料項目及說明： 

高中(職)在校成績證明、自傳（學生自述）、讀書計畫（含申請動機）、社團參

與證明、學生幹部證明、其他（有助審查之資料如競賽成果、校內外活動或研

習證明、數理能力檢定證明、英語能力證明等，或其他特殊表現（無則免交））。 

※審查重點與準備指引（請參閱背面說明） 

三、面試日期：108年 4月 13日（星期六）或 4月 14日（星期日） 

※ 考生請於報名期間 108年 3月 27日中午 12:00開始 4月 3日 23:30截止至【問鼎中原網】

icare.cycu.edu.tw/ 網路報名，為維持試務品質，面試兩天皆分上、下午時段並設有人數限

制，請於報名時選擇面試時段，各時段額滿即止，敬請報名從速。 

※ 凡報考本校二系以上且面試時間選擇同一時段者，本校將自行調整面試時間，不會衝突；惟

報考有團體面試之學系，請勿選擇同一時段。 

 ※報到時請攜帶身分證件正本 

(1)面試順序：108年4月10日（星期三）16:00公告於問鼎中原網icare.cycu.edu.tw/ 

   最新消息。 

(2)報到時間（上午場 8：40~10：40；下午場 12：40~14：00）：請依個人面試順序與時段， 

   於前 20分鐘完成報到。 

(3)面試時間：上午場約 9：00開始，下午場約 13：00開始，分組進行。每人面試 

   時間大約 5~8分鐘。 

(4)面試簡報：本系不強制考生提供簡報 PPT，若需使用 PowerPoint簡報者，面試地 

   點僅提供單槍投影機(含筆電)。請於 4月 12日(星期五)中午前將簡報電子檔(將 

   檔案命名為“組別+學測准考證號+姓名”) E-mail寄至 ellychen@cycu.edu.tw，並 

   請於面試當天自帶該檔案備用(但當天不受理變更檔案)。投影片背景顏色不宜過 

   深，字體一律使用黑體字。 

※學系聯絡  電話：(03) 265-4501    傳真：(03) 265-4599  
系網頁：http://www.be.cycu.edu.tw/  *臉書粉絲專頁：中原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四、其他注意事項 

※ 面試當天不需攜帶上傳之書面審查資料。 

※ 本校校園內停車位有限，前來本校請多搭乘大眾運輸交通工具，本校另有提供中壢火車站（後

站）及高鐵站至本校之免費接駁專車（請參閱接駁專車時間表），請多加利用。另鄰近本校之

中原國小公有停車場（每小時收費 30元），步行至本校約 3分鐘。 

※ 如有報名或繳費問題可於 108 年 3月 27日（三）～4月 3日（三）上班日每日 9:00～17:00，

來電(03)265-2014 本校招生服務中心詢問。 

http://www.icare.cycu.edu.tw/
http://www.be.cycu.edu.tw/


※審查重點與準備指引 

項目 審查重點 準備指引 

高中(職)在校成績證明 

 在校學業成績在該類組或

班級百分比 

 數學和自然成績在該類組

或班級百分比 

 

1.自傳(自述) 

2.讀書計畫(含申請動機) 

3.自我學習或涉獵常識之事

證(如：小論文) 

 學習歷程與成果之事證或

具體陳述 

 選讀本系動機與生涯規劃 

 自我學習成長活動 

 其他能力表現之事證或具

體陳述 

1. 求學階段(高中)的具體學習事

證，例如:曾構想並完成科學實

驗或專題成果(如:參加活動證

明)、展現具體成果(如:專題作

品、獎狀)及感想。 

2. 自傳中具體說明求學過程(不

限於高中階段)與醫學工程領

域(生物醫學、工程科學)的連

結與興趣。 

3. 請說明你最有興趣和表現最不

好的科目及原因。 

4. 介紹自己人格特質、剖析優缺

點並具體陳述。 

5. 清楚說明申請本系的動機、讀

書計畫及未來生涯規劃。 

1.社團參與證明及感想 

2.幹部證明(無則免交) 

 校內社團參與 

 擔任班級幹部 

 曾參與社團或擔任班級幹部、

辦理活動之事證、陳述內容及

感想。 

其他： 

1. 競賽成果 

2. 校內外活動或研習證明 

3. 公益或社會服務活動參與

證明及感想 

4. 數理或外語能力檢定證明 

5. 電腦、技術士或其他技能

檢定證明 

(本項無則免交) 

 才藝、運動或其他校內外競

賽表現 

 數理或外語能力檢定證明 

1. 曾參加才藝、運動或各項競賽

之具體紀錄與事證。 

2. 曾參與社會服務或社會關懷活

動之事證、陳述內容及感想。 

3. 曾參加各項學科研習營(如:科

學/數學/醫工/外語/程式設計

等研習營)及佐證文件(如:研

習證明、獎狀等)。 

 

中原大學招生委員會  啟 

 
 


